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交办水函(2025]203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千进一步加强

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和使用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部救助

打捞局，部海事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统

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

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有关要求，落实部关

于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推动完善从业企业和人员信用信息库的工

作部署，进一步加强信用信息管理和使用，依托全国水运建设市场

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部信息系统）现有信息录入流程及要

求，开展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核查、补录、录入和推进应用工

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开展存量信息核查

（一）核查范围

部信息系统巳发布的水运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从业企业信

息、项目信息和监理工程师信息。

（二）核查内容



从业企业信息主要核查企业基本信息、资质信息、业绩信息和

从业人员信息，其中从业人员信息中应包含企业内巳取得水运工

程建设领域各类注册资格人员、企业相关负责人和管理人员信

息等。

项目信息主要核查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各阶段审批和管理信

息及附件、标段信息、中标企业信息等。

监理工程师信息主要核查个人基本信息和业绩信息等。

（三）核查要求

1．个人和企业自查。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单位（以下统称为信息审核部

门）组织本行政区域、本系统内的建设单位和从业企业、监理工程

师对照核查范围开展全面自查。

信息填报不完整、不准确、未更新的，建设单位、从业企业应及

时在系统按程序补充更新。 监理工程师信息个人自查后，对需要

补充更新的，由从业登记企业复核后，在系统按程序填报。

自查工作2025年2月1日至4月30日开展。

2．主管部门核查。

信息审核部门对部信息系统中本行政区域、本系统内从业企

业信息、项目信息和监理工程师信息开展核查，重点核查信息的完

整性、准确性、真实性。 核查发现信息不完整、不准确的，督促建设

单位、从业企业、监理工程师及时补充改正。

核查发现从业企业巳注销的，由信息审核部门统一汇总报部，



水运局注销其系统账户。 对企业信息更改的和新注册企业，由信

息审核部门督促提醒其及时更新、完善信用信息。

核查工作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开展。 核查结果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在系统中提交。 2025 年 7 月 1 日起，存量信

息将无法修改。

核查发现弄虚作假的，按照《水运工程设计和施工企业信用评

价办法》《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在下年度信用评价中

扣分处理。 同时报部水运局，按规定将其失信行为在
“

信用交通
”

和部信息系统网站公示一年。

二、开展业绩信息补录

（一）补录范围

补录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期间竣工的水运

项目信息。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竣工的水

运项目可自愿补录。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竣工的水运项目原则

上不补录。

（二）补录内容

项目信息、中标企业业绩信息和监理工程师业绩信息。

（三）补录要求

1.信息补录。

信息审核部门组织本行政区域、本系统内建设单位按照应录

尽录的原则，完成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各阶段审批和管理信息及附

件的录入、标段信息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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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企业应补录企业中标业绩信息，具体包括标段信息及相

关附件、中标详情、项目主要人员信息（监理企业还应填入监理人

员信息）。 相关企业完成信息补录后报建设单位初核，由建设单位

提交信息审核部门审核。

监理工程师应补录业绩信息和证明材料，经从业登记企业初

核后提交信息审核部门审核。

信息补录工作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开展。

2.信息审核。

重点审核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补录信息不准确、不真实的，

信息审核部门应退回建设单位、从业企业、监理工程师补充改正。

3．建设单位注销的业绩信息补录。

建设单位因各种原因巳注销的，由项目接管单位承担该项目

的补录、初核工作。 原建设单位巳注册账户的，由项目接管单位使

用原账户在补充现单位信息后，开展信息补录、初核等工作。

原建设单位未注册账户的，项目接管单位使用自有账户开展

信息补录、初核等工作，并在建设单位信息栏补充原建设单位

信息。

项目确无接管单位的，由从业企业提供证明材料，业绩材料直

接报信息审核部门审核，由信息审核部门向社会公示后补录。

三、做好常态化业绩录入

（一）录入范围

2025 年 2 月 1 日后竣工的水运建设项目和新开工项目。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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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25年2月1日前巳录入部分信息的项目，按工作流程持续

完善信息。

（二）录入要求

1．项目入库。

建设单位、从业企业均可录入项目名称和代码。 经建设单位

初核确认后，可以开展项目信息、标段信息录入工作。

2.信息录入。

建设单位负贵及时录入项目信息，主要包括项目基本信息、项

目各阶段审批和管理相关信息。

从业企业负责及时录入标段信息，主要包括标段名称、中标企

业名称、中标时间、合同金额等内容。 合同签订后，从业企业即可

录入本标段信息。

3.信息审核。

标段信息经建设单位初核后，提交信息审核部门审核。 审核

通过后录入完成并发布。

4.补充新标段信息。

后续需要补充新标段信息的，按照流程提交审核。

5．监理工程师业绩录入。

监理工程师负贵及时完善个人业绩信息。 经从业登记企业初

核通过后，报信息审核部门审核。 审核通过后录入完成并发布。

（三）业绩信息变更

巳发布的业绩信息确需变更的，由从业企业按照信息录入流



程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变更证明材料，经建设单位初核后，提交

信息审核部门审核。

项目竣工验收并录入竣工信息后，不再允许信息变更。

四、强化信用信息应用服务

（一）强化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中应用

为便利招标投标工作，强化招标投标监管，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在招标投标时，投标人可提供部信息系统相关网页截图作为

业绩证明，投标人以此投标时，招标人不得要求提供业绩其他证明

材料且不得拒绝其投标。 招标人在评标时通过部信息系统核查对

照投标人的业绩信息和全国信用评价结果 。

（二）推进信用信息在资质申请中应用

为便利企业资质申请、简化工作流程，提高企业资质审查工作

效率，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我部出具有关水运工程企业资质行

业审查意见时，优先通过部信息系统核查企业业绩等。 鼓励省级

交通主管部门在开展水运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审查、审核时，在部信

息系统核查业绩 。 对未在部信息系统发布的业绩，重点加强

核查。

（三）推进信用信息在信用评价中应用

鼓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有关单位应用部信息系

统开展信用评价工作。 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许可资质的水运工程设计、施工企业和有关监理企业、监理工程师

的历年全国信用评价结果，可在部信息系统按企业、人员或项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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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索引查询。 相关单位应在部信用信息系统及时完善评价对象行

为记录、评分情况等信用信息。

五、有关要求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属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贵，严肃工

作纪律，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要加强政策宣传，及时

回应疑问和关切，对争议信息或异议等要按程序妥善处理。 根据

工作需要可制定具体的工作指南、细则，重大问题商部傅决。

联系方式：部水运局，010 - 65292645 ；系统技术服务，010 -

65290540 - 0 ；网址：https: //wtis. mot. gov. en/ credit/index. html。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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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中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部水运科学

研究院，部政策研究室、科技司，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

部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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